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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增值税清算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税发〔2006〕187号相关规定： 一、土地增值税的清算单位

土地增值税以国家有关部门审批的房地产开发项目为单位进

行清算，对于分期开发的项目，以分期项目为单位清算。 开

发项目中同时包含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的，应分别计算增

值额。 二、土地增值税的清算条件 （一）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的，纳税人应进行土地增值税的清算： 1.房地产开发项目全

部竣工、完成销售的； 2.整体转让未竣工决算房地产开发项

目的； 3.直接转让土地使用权的。 （二）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的，主管税务机关可要求纳税人进行土地增值税清算： 1.已

竣工验收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已转让的房地产建筑面积占整

个项目可售建筑面积的比例在85%以上，或该比例虽未超

过85%，但剩余的可售建筑面积已经出租或自用的； 2.取得销

售（预售）许可证满三年仍未销售完毕的； 3.纳税人申请注

销税务登记但未办理土地增值税清算手续的； 4.省税务机关

规定的其他情况。 三、非直接销售和自用房地产的收入确定 

（一）房地产开发企业将开发产品用于职工福利、奖励、对

外投资、分配给股东或投资人、抵偿债务、换取其他单位和

个人的非货币性资产等，发生所有权转移时应视同销售房地

产,其收入按下列方法和顺序确认： 1.按本企业在同一地区、

同一年度销售的同类房地产的平均价格确定； 2.由主管税务

机关参照当地当年、同类房地产的市场价格或评估价值确定



。 （二）房地产开发企业将开发的部分房地产转为企业自用

或用于出租等商业用途时，如果产权未发生转移，不征收土

地增值税，在税款清算时不列收入，不扣除相应的成本和费

用。 四、土地增值税的扣除项目 （一）房地产开发企业办理

土地增值税清算时计算与清算项目有关的扣除项目金额，应

根据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六条及其实施细则第七条的规定

执行。除另有规定外，扣除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

房地产开发成本、费用及与转让房地产有关税金，须提供合

法有效凭证；不能提供合法有效凭证的，不予扣除。 （二）

房地产开发企业办理土地增值税清算所附送的前期工程费、

建筑安装工程费、基础设施费、开发间接费用的凭证或资料

不符合清算要求或不实的，地方税务机关可参照当地建设工

程造价管理部门公布的建安造价定额资料，结合房屋结构、

用途、区位等因素，核定上述四项开发成本的单位面积金额

标准，并据以计算扣除。具体核定方法由省税务机关确定。 

（三）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发建造的与清算项目配套的居委会

和派出所用房、会所、停车场（库）、物业管理场所、变电

站、热力站、水厂、文体场馆、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医

院、邮电通讯等公共设施，按以下原则处理： 1.建成后产权

属于全体业主所有的，其成本、费用可以扣除； 2.建成后无

偿移交给政府、公用事业单位用于非营利性社会公共事业的

，其成本、费用可以扣除； 3.建成后有偿转让的，应计算收

入，并准予扣除成本、费用。 （四）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已

装修的房屋，其装修费用可以计入房地产开发成本。 房地产

开发企业的预提费用，除另有规定外，不得扣除。 百考试题

祝你成功 （五）属于多个房地产项目共同的成本费用，应按



清算项目可售建筑面积占多个项目可售总建筑面积的比例或

其他合理的方法，计算确定清算项目的扣除金额。 五、土地

增值税清算应报送的资料 符合本通知第二条第（一）项规定

的纳税人，须在满足清算条件之日起90日内到主管税务机关

办理清算手续；符合本通知第二条第（二）项规定的纳税人

，须在主管税务机关限定的期限内办理清算手续。 纳税人办

理土地增值税清算应报送以下资料： （一）房地产开发企业

清算土地增值税书面申请、土地增值税纳税申报表； （二）

项目竣工决算报表、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地价款凭证、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银行贷款利息结算通知单、项目

工程合同结算单、商品房购销合同统计表等与转让房地产的

收入、成本和费用有关的证明资料； （三）主管税务机关要

求报送的其他与土地增值税清算有关的证明资料等。 纳税人

委托税务中介机构审核鉴证的清算项目，还应报送中介机构

出具的《土地增值税清算税款鉴证报告》。 六、土地增值税

清算项目的审核鉴证 税务中介机构受托对清算项目审核鉴证

时，应按税务机关规定的格式对审核鉴证情况出具鉴证报告

。对符合要求的鉴证报告，税务机关可以采信。 税务机关要

对从事土地增值税清算鉴证工作的税务中介机构在准入条件

、工作程序、鉴证内容、法律责任等方面提出明确要求，并

做好必要的指导和管理工作。 七、土地增值税的核定征收 房

地产开发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税务机关可以参照与其开

发规模和收入水平相近的当地企业的土地增值税税负情况，

按不低于预征率的征收率核定征收土地增值税： （一）依照

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应当设置但未设置账簿的； （二）擅

自销毁账簿或者拒不提供纳税资料的； （三）虽设置账簿，



但账目混乱或者成本资料、收入凭证、费用凭证残缺不全，

难以确定转让收入或扣除项目金额的； （四）符合土地增值

税清算条件，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清算手续，经税务机关

责令限期清算，逾期仍不清算的； （五）申报的计税依据明

显偏低，又无正当理由的。 八、清算后再转让房地产的处理 

在土地增值税清算时未转让的房地产，清算后销售或有偿转

让的，纳税人应按规定进行土地增值税的纳税申报，扣除项

目金额按清算时的单位建筑面积成本费用乘以销售或转让面

积计算。 单位建筑面积成本费用=清算时的扣除项目总金额

÷清算的总建筑面积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